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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20）京0102执4474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受贵院委托，对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局西路58号院44-49号-1至2层44号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0年9月2日，在周鹏法官的见证下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，现需法官协助调查的问题如下：
1.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，估价对象现状已进行格局改造，分为三部分独立使用，北部地上一层及全部地下一层均为鲜时汇生鲜超市，南部北侧一层为百年丽人补水小铺，南部南侧地上一层及地上2、3、4、5层均为条码社区。本次评估以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丰字第437210号]证载用途及建筑面积为准，不考虑格局改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。
2.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丰字第437210号]复印件，估价对象地上1、2层及地下一层总建筑面积为1204.4平方米，房屋规划用途为配套商业、库房。证件中未注明各用途相对应的建筑面积，经周鹏法官认可，本次评估设定地上1、2层及地下一层各层建筑面积相等均为401.47平方，地上1、2层为商业用房，地下一层为仓储用房。
3.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租赁合同》[合同编号：2018第1001号]，截至价值时点，估价对象已出租给北京比斯贝斯商贸有限公司，租赁期限自2019年01月22日至2026年01月21日。截至价值时点，剩余租赁期较长。经周鹏法官认可，本报告不考虑该租赁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。
4.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丰字第437210号]复印件中未对其建成年代进行标注，根据《房屋登记表》复印件，证载测图日期为2010年07月08日，我公司将对上述建成年代设定为2010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恳请估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，并出具书面说明。

特此说明。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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